臺東縣政府
「115年長青楷模暨敬老楷模表揚典禮」遴選計畫
壹、目的：
一、為發揚暨實踐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為宗旨，每年重陽節敬老活動，特
別規劃表揚本縣各界推薦之長青楷模及敬老楷模，推崇其智慧傳承與推
展敬老陪伴及熱心公益之社會貢獻，事蹟足為表率者。

二、尊榮長青楷模及敬老楷模熱心服務之精神，並廣宣參與社會服務工作
之意義，進而建立世代共好共融之社會風氣。
貳、主辦單位：臺東縣政府

參、甄選標準：
一、長青楷模獎：
    凡設籍本縣年滿65歲以上縣民，性別、職業不拘，在最近5年內，
具有下列事蹟之一並附有佐證者(本115年事蹟請勿列計)：

1.推展長者福利、經驗智慧分享，具有具體事功表現者。

2.生活克勤克儉，教導兒女有成，博得社會讚譽者。
3.熱心社會公益，經常幫助孤苦，確有顯著事實者。
4.長期獻身老人工作，表現卓著確有事證者。
5.其他優良事蹟，足為模範者。
二、敬老楷模獎：
凡設籍本縣縣民，年齡、性別與職業不限，於最近5年內，具有下列事蹟之一並附有佐證者(本115年事蹟請勿列計)：
1.提倡敬老並能身體力行，具有具體事蹟者。
2.長期悉心照顧老人，足為楷模者。
3.捐獻動產、不動產或物資供為敬老福利者。
4.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，長期投身老人社會工作，表現卓著者。
5.其他敬老措施，表現優異者。

肆、表揚名額：
一、長青楷模：臺東縣各鄉(鎮、市)1名(臺東市除外)、臺東市2名、臺東
縣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名，合計19名。
二、敬老楷模：臺東縣各鄉(鎮、市)1名(臺東市除外)、臺東市2名、臺東

縣老人福利機構2名，合計19名。

三、以上獲獎者共計38名。

伍、遴選程序:
一、長青楷模：

 1.由本縣村里辦公室推舉長青楷模候選人，送所轄鄉(鎮、市)公所審查資
   格進行評選，並將評選結果及推薦書函報本府。
 2.由本縣各老人會推舉長青楷模候選人，送臺東縣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審查
   資格進行評選，並將評選結果及推薦書函報本府。
二、敬老楷模：

 1.由本縣村里辦公室推舉敬老楷模候選人，送所轄鄉(鎮、市)公所審查資
   格進行評選，並將評選結果及推薦書函報本府。

 2.由本縣各臺東縣老人福利機構推舉敬老楷模候選人，送本府審查資格進
行評選。
陸、獎勵與表揚：舉辦公開表揚典禮，並恭請縣長頒獎。
柒、本計畫簽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
附件一
	臺東縣115年長青楷模暨敬老楷模表揚
推    薦    書

	類別
	□長青楷模
□敬老楷模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
	
	
	身高體重
	身高:    公分/體重:   公斤        
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連絡

電話
	
	住 址
	

	具
體
事
蹟
	1. 
2.

3.

4.

5.

（請以條例式陳述，100字內。

例：1.經歷及優良事蹟…2.關懷弱勢公益事務…3.幫助孤苦老弱…4.或其他善行…等。）

	祝福

的話
	（請受推薦者寫下最想說或最喜歡的一句話。20字內）

	推薦
單位
	(請加蓋推荐單位印信)   年  月  日

	備註
	（請以電腦繕打並檢附受推薦者近期居家生活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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